
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

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方案的通知

渝肺炎组办发〔2021〕2号

各区县(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方案》已经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代章)

2021年1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

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印发进口高

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27号)精神，切实做好重庆市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制定

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政府牵头、部门协作，依法依规、各司其职，科学规范、安全有效，节约成

本、快速经济”的原则，加强进口集装箱货物的新冠病毒检测工作，充分发挥消毒对新冠

病毒的杀灭作用，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含集装器)及其装

载货物(含跨境电商货物和边民互市贸易商品)外包装(以下简称集装箱货物)输入风险，在



确保进口非冷链集装箱货物安全的同时，提升重庆口岸通关效率，避免口岸货物积压，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二、实施范围

对来自高风险国家的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内的货物外包装、集装箱内壁及门把手

等高频接触部位实施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

危险化学品、粮食、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不适宜实施消毒的商品以及无外包装或外包

装易造成消毒液体渗透污染的商品(以下简称不适宜消毒商品)，不实施集装箱货物预防性

消毒。

三、主要举措

(一)对于经重庆口岸或海关监管场所进口且被抽中查验的集装箱货物，在口岸查验环

节由重庆海关负责抽样检测，并指导口岸或海关监管场所经营单位进行预防性消毒。

(二)对于经重庆口岸或海关监管场所进口，但未被重庆海关抽中查验的集装箱货物，

由进口企业或货主负责在首次掏箱卸货地点进行预防性消毒。

(三)对于未经重庆口岸或海关监管场所进口，且未在第一进境口岸检测和消毒，但第

一掏箱卸货地点在重庆的集装箱货物，由进口企业或货主负责在首次掏箱卸货时进行预防

性消毒。

(四)对于未经重庆口岸或海关监管场所进口但在第一进境口岸已被抽中查验的集装箱

货物，在能够提供合规消毒处理证明情况下，可不重复进行预防性消毒。

(五)对于进口高风险非冷链空集装箱，在装货作业前，货主或委托装货作业单位组织

对其实施预防性消毒;在装货作业前对进口空集装箱实施清理维修的，应由集装箱清理单位

先实施预防性消毒。

(六)对于企业申请在重庆口岸或海关监管场所区域开展进口集装箱拆箱入库或提离货

物的，由货主或委托卸货作业单位组织对集装箱货物实施预防性消毒。航空高风险非冷链

集装器由货主或委托集装器装卸货作业单位实施预防性消毒。

(七)对于国内运输段装运前后的进口集装箱货物装载运输工具，由承运单位负责实施

预防性消毒工作。进口高风险非冷链货物在从集装箱卸货换装至国内运输工具时，货主或

委托卸货作业单位组织对进口集装箱货物实施预防性消毒。进口集装箱货物运输过程中，

承运企业不得开箱。

四、责任分工



按照“谁的货物谁负责，谁作业谁组织消毒”的原则由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各区县(自

治县，以下简称区县)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市级有关部门落实行业主管责任，按职责分工加

强进口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的指导和协作配合，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做好预防

性消毒工作，共同做好进口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外公布高风险国家(地区)名单用于企业主体确定需要实施消毒的

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负责对外公布全市取得相关资质的消毒实施单位名单;指导

各区县、各部门、有关单位依职责组织开展国内进口集装箱货物新冠病毒检测工作，完善

检测和预防性消毒技术规范和操作指南，开展对预防性消毒措施的指导评价，做好全市进

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风险研判。

商务部门负责落实进口企业行业主管责任，通知和督促全市进口企业做好进口高风险

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

交通部门负责督促指导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承运单位落实运输环节的主体责

任并实施相应的消毒处理措施;在国内运输段落实进口集装箱货物运输工具消毒、一线工作

人员个人防护等措施，配合检查进口集装箱货物倒箱过车(从进口集装箱换装至国内运输车

辆)过程中的消毒处理措施的落实情况。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抽查在全市范围内使用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的生产经营单

位的消毒处理证明或记录。

口岸物流部门负责督促口岸、海关监管场所经营单位按规定做好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

装箱货物预防性消毒工作，将经重庆口岸或海关监管场所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

收货人等信息推送各区县，做好全市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

情况统计。

民航管理部门负责督促民用运输机场和航空公司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指导机场和航空

公司做好在机场货运仓库内开箱的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的预防性消毒工作并留存

消毒处理记录。

各区县政府负责组织落实好本地区进口高风险非冷链进口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

毒工作。在做好推送的集装箱货物预防性消毒工作同时，重点做好未经重庆口岸或海关监

管场所进口的集装箱货物消毒工作。

口岸场所经营单位、进口企业、承运单位按照上述规定负责落实预防性消毒工作，并

建立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台账备查。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协调联动。有关单位要密切配合，加强协同联动，信息互享互通，形成工作

合力。各区县政府要明确专门部门和工作人员做好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预防性消

毒工作，对本地区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进行全面摸排，于2021年1月13日前将本地

区2021年1月1日至本方案实施前的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摸排情况报送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同时一并报送本地区专门部门及联系人。此后，每周五15∶00前，各口岸场所经

营单位向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各进口企业向企业所在地区县行业主管部门报送本周预防性

消毒工作台账，各区县行业主管部门向市政府口岸物流办汇总报送辖区内进口企业本周预

防性消毒工作台账(传真:63151932;邮箱:cqkafwc@163.com)。

(二)避免重复消毒。消毒实施单位应详细记录消毒工作情况，包括消毒日期、人员、

地点、消毒对象、消毒剂名称、浓度及作用时间等内容，相关资料和记录应至少留存2年。

对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只进行一次预防性消毒，避免重复消毒和专为消毒作业实

施掏箱、装箱;对于已消毒的集装箱货物不再实施新冠病毒检测，避免增加不必要的作业环

节和成本，影响物流和市场供应。

(三)依规做好消毒。进口集装箱货物的口岸检测和消毒方式由海关部门参照国家卫生

健康委制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指南结合口岸特点确定。消毒实施单位需取得相关资质，按

照有关消毒技术规范开展具体的消毒作业，确保消毒效果，并出具消毒处理证明。进口集

装箱货物入境后的检测和消毒工作由各区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的

技术规范和操作指南结合各行业的特点确定。各区县、各部门、有关单位按照职能划分及

技术方案，继续做好交通工具的消毒处理工作。厢式货车及其装载货物外包装的检测和预

防性消毒工作参照本方案执行。

(四)强化结果运用。在口岸环节，检测结果为阳性的，食品(含食用农产品)作退货(退

回)或销毁处理;其他货物，经消毒处理后放行，无法实施消毒处理的，作退货(退回)或销

毁处理。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在口岸环节被抽中的进口集装箱货物，由海关部门指导查验

场地经营者或进口企业实施预防性消毒。

在属地环节，各区县政府组织对未进行预防性消毒的进口集装箱货物按规定开展有关

检测工作，做到“应检尽检”“应消尽消”;检测结果为阳性的，食品(含食用农产品)作无

害化处理;其他货物经消毒处理后可以使用的，应当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进

行消毒处理后，方可使用、出售和运输。

(五)严格信息发布。各区县、各部门、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发布相关信息，未经

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不得擅自发布进口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信息。宣传、网

信部门要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避免出现舆情危机。



(六)加强督促检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市场监管组、市政府口岸物流

办及有关部门要开展专项督查，成立联合督查组，对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

预防性消毒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督查，及时通报发现的各项问题，督促相关主体按要求

整改。

(七)加强责任追究。各区县、各部门、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进口集装箱

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组织力量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督促干部职工尽职履责。对

于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干部职工，按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本方案主要针对在适合新冠病毒生存、疫情传播风险高的冬春季(2021年1月至2021年3

月)，对进口集装箱货物实施检测和预防性消毒措施。后续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相关文件调整。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市卫生健康委皮操操，13594348553;

市商务委毕成庚，19923880893;

市交通局陈正，13896987567;

市市场监管局李杨，15223823939;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孙科、刘良安，18996487850、15870514524;

重庆海关张玉，13657670683;

民航重庆监管局周丹，18623061328。


